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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特权”的歪风邪气不能惯

　　“我是网红，请给
与照顾”“我是网红，
我马上要曝光你”“我
是网红，让你们领导来
见我”。近年来，以网
红身份要求给予特殊照
顾、给予特权的事件屡
见不鲜，让不少网友“惊
掉了下巴”，也不禁发
出这样的疑问：是谁在
助长“网红特权”这种
歪风邪气？（1月3日《法
治日报》）
　　说到“网红索要特
权”，就不得不提及前
段时间发生的一起事
件。“我是网红，我师
弟是‘垫底辣孩’，他
1000 多万粉丝，我 280
万粉丝。航班延误了 5
个小时，我要求航空公

司给我特殊照顾。”一
男子因不满航班延误，
亮出自己网红的身份，
指责空姐、质问机长名
字，之后又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维权视频。尽管
说，被该男子提到的网
红“垫底辣孩”发表声
明称：我与视频中的乘
客素不相识、毫无关系。
但是，这起事件还是引
发了关于“网红特权”
的思考，人们不禁发问：
网红不是人吗？网红不
需要敬畏法律吗？网红
咋就能有特权呢？
　　其实，这起事件的
起因没有任何问题，完
全是正常的情况。航班
延误是天气原因所致，
对于乘客的诉求航空公

司当然需要尽最大能力
去解决。但是，这都有
一个最基本的伦理底
线，那就是一切都需要
合理合法合情。不能因
为你是网红，就要求航
空公司冒着危险启动飞
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事情。即便你不是网红，
只要诉求合情合理合
法，那也得满足。
　　类似的“网红维
权”“网红特权”“网
红威逼”“网红勒索”，
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
往小了说，其打破了
社会公平的秩序，扰乱
了正常的程序。往大了
说，就是对法律的践踏，
成为了网红就不知道自
己是谁了？可以告诉你

的是：再大的网红，也
只是个网红，不能“人
一红就变脸”。正如北
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莎所言：利用网红身
份来进行所谓维权事件
的出现，既有社交媒体
普及和影响力提升的原
因，也有维权意识提高、
经济利益驱动和法律意
识淡薄等方面的原因，
社会应该关注和反思这
一现象，规范网红的言
行，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谁都能维权，但是需要
在法律的范畴之内，而
不是用网红的身份吓唬
人。
　　终结“网红索要特
权”乱象，需要做的事
情不少。其一，对于一

些单位而言，不可“惧
怕网红”，不可因为担
心引发舆情而息事宁
人，恰恰是一些单位的
“怕出事”而骄纵了他
们；其二，对于网友而
言，需要多些理智，面
对网红发出的“负面视
频”“维权视频”，切
不可偏听偏信，只是“听
一家之言”就容易被带
偏节奏；其三，对于平
台而言，需要约束好自
己的网红，内容审核机
制不可形同虚设。
　　“网红特权”的歪
风邪气不能惯着，是谁
纵容了“索要特权的网
红”？

■郭元鹏 

团建溺亡算工伤，法院判定彰显执法温度

　　近日，《工人日
报》发布的一则关于辽
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一起判决，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2022
年 7 月底刘某在公司团
建活动中不幸溺亡，近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裁
定刘某在团建中溺亡为
工伤，撤销人社部门作
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
定。这一判决不仅为刘
某的家属带来了正义，
也给社会公众和企业界
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在
团建活动中发生的意外
伤害，是否应当被认定
为工伤？这一问题的答

案不仅关系到受害者家
属的合法权益，也关系
到企业的责任承担和员
工的安全保障。
　　团建活动中的工伤
认定应更加明确和人性
化，以保障员工权益和
促进企业责任意识的提
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职工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
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然而，对于“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的定义，
以及“因工作原因”的
界定，往往存在一定的
模糊性。团建活动虽然

不是直接的生产劳动，
但它是企业为了增强团
队凝聚力、提高工作效
率而组织的活动，其目
的与工作密切相关。因
此，团建活动应当被视
为工作的一部分，其过
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应
当被认定为工伤。
　　刘某的案件中，法
院的判决体现了对员工
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这
一判决不仅为刘某的家
属提供了应有的经济补
偿，也为其他类似情况
的受害者提供了法律依
据。同时，这一判决也
向企业发出了明确的信
号：企业在组织团建活

动时，应当充分考虑员
工的安全，采取必要的
安全措施，并对可能发
生的意外承担相应的责
任。
　　此外，这一判决也
提醒了社会各界，特别
是劳动保障部门和法律
工作者，应当对工伤认
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进
一步的完善和明确。在
实际操作中，应当充分
考虑团建活动的特殊
性，避免因定义模糊而
导致的争议和不公。同
时，也应当加强对企业
的法律指导，确保企业
在组织团建活动时，能
够依法行事，保障员工

的安全。
　　总的来说，刘某案
件的判决是对现行工伤
认定标准的一次有益补
充，它强调了团建活动
在员工工作中的重要
性，并要求企业对此承
担起应有的责任。这一
判决不仅有助于保护员
工的合法权益，也有助
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
实现。未来，我们期待
看到更多类似的案例能
够得到公正的处理，同
时也期待相关法律法规
能够不断完善，为员工
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
障。

■韦芊羽

小区公共收益就该“亲兄弟明算账”
　　“真没想到，咱们
临平也有这样的小区，
拿出 30 万元的小区收
益，给全体业主发福利，
酸了酸了！”2023 年 12
月 31 日下午，杭州市临
平区梧桐蓝山小区首次
分红，2106 户业主每家
都分到了一袋大米和一
桶食用油。大家直呼：
业委会这波神操作太给
力了！福利发放现场，
梧桐蓝山小区业委会
还公布了小区的财务清
单。（1月 2日《钱江
晚报》）
　　小区公共收益，依
法应当归全体业主所
有。杭州市临平区梧桐
蓝山小区业委会，拿出
30 万元的小区收益给业
主分红，并公布财务账
单，无疑做出一个好的
示范，值得其他小区借
鉴和推广。笔者认为，

小区公共收益就该“亲
兄弟明算账”，这笔钱
属于广大业主的钱，不
能成为业委会或物业的
“小金库”，应当让广
大业主当家做主，依法
管好、用好这笔钱。
　　根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业主对建
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
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
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
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
共同管理的权利；建设
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
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
后，属于业主共有。也
就是说，小区内配套会
所、物业管理用房、地
下人防设施、电梯等等，
都属于业主共有。利用
小区公共场所的出租、
广告费、停车费等公共

收益，除去合理开支外，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然而，一些小区业
委会或物业无视业主利
益，把配套会所对外出
租；小区公共停车场收
取停车费；投放电梯广
告收取广告费等等公共
收益，统统当作自己的
“小金库”，想怎么样
利用就怎么用，或中饱
私囊，最终成为一笔“糊
涂账”，而广大业主对
此根本就不知情。《民
法典》第二百七十二条
规定，业主对其建筑物
专有部分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也明确，有关
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
重大事项由业主共同决
定。因此，小区业委会
或物业如果擅自占有和
使用小区公共收益，则

侵犯了广大业主的合法
利益。
　　杭州市临平区梧桐
蓝山小区业委会的做
法，提供了一个可以借
鉴和推广的范本。根据
公布的财务账单，2023
年该小区的经营性收入
主要包括停车费130万，
广告收益 15 万，经营用
房租金 30 万，还有游泳
池和快递柜等少部分收
益，小区年度收益大约
200 万。开支方面，花
150 万元对监控系统进
行改造，把之前的监控
盲点和高空抛物问题一
并解决了。此外，还有
实行免费为电动车、新
能源车提供充电服务以
及举办活动等费用。最
终结余的 30 万元，则给
业主们分红。可以说，
这种“亲兄弟明算账”
的做法，不仅让广大业

主享受到公共收益的
“红利”，保障了他们
的合法权益，也体现出
业主当家做主的权利，
能够激发他们参与小区
管理的积极性，有利于
构建和谐社区。
　　保障广大业主合法
利益，类似给业主分红
的做法多多益善。比如，
可以开设小区公共收益
专门账号，实行专款专
用，小区业委会、物业
等无权占有和擅自动
用，须由业委会依法依
规作出处置决定后，业
委会或物业才能协助使
用这笔属于业主所有的
公共收益，并做到账目
收支清清楚楚。总之，
小区公共收益必须“亲
兄弟明算账”，要让业
主真正享受其“红利”。

■丁家发


